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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市場與住宅政策第三次上課紀錄 

時間：2017.9.26(二) 9：00~12：00  

主持人：張金鶚老師 地點：政大綜合院館南棟 270622 室  

紀錄：谷元 

出席：張金鶚老師、劉昱辰、王怡文、趙家涓、黃子彤、張芳清、游億仙、 

曾懷萱、楊博宇、張芳瑋、楊樺、谷元、蕭士傑、李尚華、呂哲源、 

辛佩霓、劉家伶、羅子涵、麥怡安、張玥淳 

【課堂討論】 

張老師：今天稍微花點力氣討論居住正義，上星期說過甚麼是住宅問題的產生，

問題是理想與現況的落差。理想是目標，未來要在台南的 TED 演講談居住

正義的恐慌，很大的感覺在會不會買房子？(現在你還沒有買房子)會不會

因此恐慌(與現實的極大落差像是負擔能力)，那這樣會不會有住宅問題？

反過來說，若把目標設定成不要有房子但生活有品質，目標是在住得舒服，

或許目標會相對容易達到，問題相對減少多一點。 

 

張老師：這種回答是回應到居住正義，背後隱含在講住宅政策的目標，小到個人

的房子買不買或者買房子不是目標而是要住得舒服，或者最常講的國家的

目標是住者有其屋，雖然目前自有率為 80%，但是讓其他 20%都有房子嗎？

這成為住者有其屋的目標是不是怪怪的？當整個政策目標或是個人目標

若沒有重新想以找到一個適當的理想，可能會因此很辛苦或者被困住。 

 

張老師：回到居住正義，在討論居住正義時發現每個人都有自己認為居住正義，

但甚麼是正義？你的正義並不是我的正義，就好像你的好房子不是我的好

房子一樣，也因此有人認為這是空的，所以這是沒得好談的，但從 John 

Rawls 的「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1971 開始有很多人開始討論，

到後來比較有趣的像是桑德爾所談的正義是錢買不到的，那甚麼是買不到

的？正義與道德的關係又如何？回到居住正義，又有哪些是重要的？ 

 

張老師：因此，甚麼是正義？在正義論中的兩個原則是「自由」與「平等」，那

又為何是講這兩個？平等與公平這兩個一不一樣？因為居住正義講得有

點浮濫，沒有形成很大的共識。不過從中最想講的是理想與實踐，居住正

義只是口號，實踐才是王道，居住正義的實踐又是另一個討論。 

 

張老師：回到居住正義的討論，甚麼是正義呢？若沒有比較清晰的輪廓，那正義

就會講不清楚，追尋居住正義的目標無論在國家政策或是個人都僅為抽象，

若僅在抽象層面打轉，那將此設為目標會有點怪；以國家的政策來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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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住者有其屋到現在的「住者有其屋」住宅政策目標，在 1989 年我

接受營建署委託研究的討論是如何從住者有其屋轉換成住者適其屋，不過

當時這個目標大家仍混淆不清，在經過這麼多年的時間，目前官方正式文

件上是將住宅政策定義為住者適其屋，但究竟有了解嗎？又為什麼要從住

者有其屋到住者適其屋？這樣的政策目標達到了嗎或者可以達到？政府

是因為無法負擔之前的目標嗎？在以前住者有其屋的目標中所謂的有是

每個人都有房子住還是每個人都有房子，但這也是政策上的盲點。之間的

討論是想討論住宅政策是甚麼，這樣才有目標可以奮鬥達成理想以實踐，

現在也從住宅政策衍生到居住正義。 

 

張老師：不過居住正義是怎麼產生的？其產生於十大民怨調查開始，台灣的十大

民怨調查之首是高房價，後來是馬英九總統時喊出的，背後也有意識型態

的問題存在。但假設不知道甚麼是居住正義，但也要知道是在講甚麼，從

這衍生出許多想法，像是從居住安心、公平、保障、尊嚴等是居住正義的

目標以及與住者適其屋的連結，只是坦白說從以前到現在較少討論居住尊

嚴。 

 

張老師：居住正義的緣由隱含了社會的共識，即使可能有些浮濫，那現在是否有

解決住宅問題共識或者是是政策的擬定，另外其關鍵在於連結的資源的分

配。現在的政策聚焦在社會住宅，像是八年二十萬戶，但這屬於居住正義

嗎？不過目前政府是以這個為標竿，但居住正義的被扭轉成與興建多少社

會住宅當作居住正義達成與否，這感覺有點怪。 

 

張老師：回應到住宅法修法(居住的根本大法)，今年才剛修過，但是否仍有怪異

之處；坦白說在 2011 年的修改幾乎是扭曲了，可以說是社會住宅法，即

使是現在的住宅法也不完全是住宅法，住宅問題明明那麼多，但一直被扭

曲以及被年輕人認為僅社會住宅是個問題。在 2007 年時住宅學會的住宅

宣言，是學術界所推動，從住者適其屋的中心開始到架構、市場以及住宅

補貼、居住品質等，只是若對應住宅法仍是有些落差。從中是否能感受到

住宅目標的形成以及回歸到居住正義的討論。上星期討論到住宅問題的三

高問題─高房價、高自有率以及高空屋率。高自有率是不是，但高自有率

其實問題蠻大的，真的需要高自有率嗎？1990 年以前以及 1990 年以後對

於房子的壓力是否有改變？在今天的討論希望能討論到那些是居住不正

義的例子，在談政策的背後若有具體的例子來對應到能更清楚感受到台灣

那些是非常居住不正義，或者那些應該要努力改革的？ 

 

張老師：甚麼是正義？正義與公平、正義與效能、正義與道德(欺騙)、正義與選

擇、正義與自由、正義與民主以及正義與合理等的關係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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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怡安：老師提到羅爾斯與桑德爾，剛好我都有看，羅爾斯提出了無知之幕，應

該要保持不知道的情況下時設計制度才會朝向比較公平；桑德爾為社群主

義者，他提到了有歸屬就會有責任，這是一般社會對道德的訴求。落到住

宅，以羅爾斯的概念是比較上層的，所以在制度資源分配上應該要想到各

種的人，尤其是底層是怎麼面對的制度；桑德爾是比較偏向實踐，舉例來

說，以現在很多公營住宅的周邊居民都在抗議，像是交通、犯罪等等，在

制度制定以及政策倡導上可以倡導對社區的愛以及對社區的責任像是世

代公平。現在住宅政策比較傾向社會住宅，可能是因為自有率高，而自有

率的主要擁有者是戰後嬰兒潮，會連結到世代之間的資源差異以及跟年輕

人有關係，並與未來的選票也有關聯，在政策推導上會比較順暢若連結至

社會住宅，因此感覺上比較會有這傾向。 

 

張老師：有些東西可以再多想想，甚麼是正義是值得探索的，像是正義論等等對

於居住正義的再省思一定有所幫助。剛剛提到許多跟正義的關係，但有時

不要被他人的想法所框住，讀書很重要，讀書的背後自己的直覺也很重要，

若能跟文獻產生對話會對自己有幫助。有時居住正義很容易講不清楚，但

居住不正義可以幫助釐清(反面說法)；過去不太討論正義，較討論的是公

平或者效率，為什麼經濟學講的公平與效率不太談而談正義，顯然正義與

公平的替代好像很有關係，看到居住不正義像是拿大家的錢來炒房或者賺

很多錢不繳稅，或者房子晚上不點燈很多但很多人買不起房子，像是巴黎

不出售講到的歐洲佔房運動，當然在台灣很難發生。正義最後隱含的問題

是發現很不公平而覺得不正義，有哪些是會覺得居住不正義或者居住正義

的例子？ 

 

辛佩霓：從居住正義到社會住宅甚至到美國的公共住宅，美國的年輕人或者貧窮

線以下的人會想要逃離貧民窟而抽公共住宅，但公共住宅又淪為貧民窟，

形成一個惡性循環；但跟台灣的社會住宅不太一樣，出發點在於保障居住

權來出發，都是要保障人人有房子住的居住正義，但台灣的社會住宅比較

趨向保護剛出社會的年輕人，美國的公共住宅是保護弱勢，但在台灣青年

不一定是弱勢而是有未來的可能的，這是兩個不同之處。這會影響社會住

宅是否為鄰避設施，這會與國外的經驗不同，地政系有學姊的碩士論文便

研究與周遭房價的關聯但結果是不會導致下降的，這會提供另外一個思考

在於社會住宅提供另一個可能，另外目前蓋了這麼多的社會住宅但卻未將

未來的管理維護納入預算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張老師：剛剛講到居住的不正義像是資源的浪費等等，或者是弱勢與社會住宅的

關聯性，很有趣的，每個地方的講法不一樣，台灣的社會住宅是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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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嗎？從住宅法來看，一開始是說百分之十，到106年變成百分之三十，

意思是說還有百分之七十可能是混居，當然百分之三十是指最低標準；從

住宅法來看弱勢的十二個對象還包括其他(第十二個)，從中有社會弱勢還

有經濟弱勢，年輕人可能是經濟弱勢，事實上其他十一個是沒有青年的，

是放在其他百分之七十的，其目標是在混居的現象。台灣的社會住宅看起

來不是真正給低收入的，但也不是真正給經濟弱勢的，另外一個說法是給

不方便者，當然其中老人是否算是也有很大的爭論。換句話說，台灣的社

會住宅並不是弱勢的標籤，但是相對於歐美則是主要給低收入、弱勢的，

理論上是區分清楚的，但一些社會住宅屋不出去的情況下，使台灣的社會

住宅最終與原本目標扯不上關係。社會住宅是當作住宅補貼的核心或者標

的的想法下，再參考各國以及台灣的作法下，發現在台灣所謂的弱勢與社

會住宅不見得搭得起來，回應到《從下一個家在何方》，像是住在貧民窟、

拖車或者種族問題等形成的貧窮惡性循環，就會發現居住跟貧窮的關係。 

 

麥怡安：剛剛提到弱勢，之前有個日本學者叫做藤田孝典寫了《下流老人》以及

《貧困世代》，這本書把日本的年輕人定義成弱勢，主要解釋日本在長期

雇傭制度的瓦解導致世代之間的生存力有很大的不同，因此直接把年輕人

定義成弱勢，可以參考。 

 

張老師：這是另外一種說法。 

 

黃子彤：老師剛剛講正義，從正義來看應該是一種共識、人類內心道德的觀念，

但正義的講法每個人都不同，從剛才提到的居住尊嚴我想說個例子。大陸

在北京最近發生了居住正義，有個建商在北京拍了一塊地，當時要求要有

配建的，也就是要提供這塊地的配建率，其是要做為興建經濟適用房，類

似社會住宅。不過這塊地配件率很高，就把配建這塊的經濟適用房，樓建

得很高使得密度非常高，但在同塊地上蓋的商品房則是蓋別墅，就是同一

個社區裡一邊是低密度的別墅跟高密度的住宅；但今年上半年這些經濟適

用房(用抽籤的)是用非常低的價格，不過經濟適用房的居住者投訴說建商

用鐵門或綠化的方式將兩邊的公設隔開(張老師：類似過去美河市的爭論)，

經濟適用房的居住者認為應當拆掉。從另一角度來看這使他們的尊嚴受到

損害，但同樣的另外一邊用很高的價格但取得一樣的服務水準是否公平？ 

 

張老師：這是很強烈的對比，假設放在遠一點則問題不大，但放在一起就有問題。

在政策上有個目標是混居，像是為了取得更多的公共住宅使一塊地的容積

率提高，一部份公宅另一部份則做為私人住宅，就會發生問題。居住正義

的背後討論也很常見的是籠居，像是香港，台灣也有很多違章建築、頂樓

加蓋，只是怪異的是若不這樣做一般學生恐怕也住不起，若拆掉究竟是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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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更多問題還是解決問題？居住尊嚴是值得從各種方面去談居住正義的

講法。最近有個報導提到一個台灣建築師謝英俊到赫爾辛基市中心蓋中繼

屋給難民，結果引起赫爾辛基的市民產生兩派紛爭，但當時台灣建築師是

要透過建築示範來宣傳人道，這形成了很有趣的建築論壇。歐洲是個很強

調人權的地方，但會有這樣的紛爭很特別，而居住正義是有非常多的例子

在我們周遭發生的，對於怎麼解決有甚麼想法？從國家政策到個人居住正

義上要怎麼達到需要甚麼居住想法、資源以及最後目標有甚麼看法？希望

能夠想一想是否可以形塑成居住的理想藍圖，而這理想藍圖下可被實踐的

是怎樣實踐呢？例如一個美國夢便是說有一棟洋房以及一個車庫，各個國

家有不同的想法，若回頭一望是有一個有鐵窗的公寓直至老了是屬於自己

的理想嗎？但是否房子是追尋的過程還是結果？ 

張芳清：就一開始所講的居住正義或公平，最大問題在於甚麼是正義，正義在哲

學或法學論述上為是絕對還是相對，若是絕對應該不成問題，所以應該是

相對的概念，故有等則等之，不等則不等之。在法律或者政策的設立上，

要考慮怎麼設立一把尺來適應每個人身上，過去跟現在的年輕人買房負擔

可能有大有小，從此角度來看就會產生不平等。若這把尺歪了就要去修正

或消弭以合乎社會大眾的需求，就正義而言不該只有心中一把尺，需要透

過法律或憲法上明訂應該要有的保障，凡是透過人的外力所能達到的立足

點相同。若因為其他因素(外在環境)使自己無法達到而形成不平等便需要

透過法律去改變。 

 

張老師：正義本來應該是心中的一把尺叫做道德，道德與不道德的意思很難討論，

再講居住正義中的安心時便講到欺騙。我到台北市政府的第一個工作是建

立房屋銷售規範(張八條)，最簡單的講法便是不要騙人，廣告要有所本說

甚麼便查甚麼且聯合稽查，預售樣品屋每個合約都查，到最後不敢做假。

道德是最基本的底線，如果一個產業是透過騙人來賺錢…..。像是胖達人

宣稱他們的麵包是天然的，但卻被查證非此，當時一堆人罵，最後認為是

詐欺行為而非廣告不實，連鎖店因此全倒。像是工業住宅到現在有很多問

題，說法是白天可以商用辦公晚上做住家，深坑一大堆，到底算是廣告不

實還是詐欺，結果全部都被認為是廣告不實，當時送公平會只罰幾萬元到

幾十萬元，幾億的東西只罰幾十萬元，結果最後還要求就地合法，到現在

仍搞不定。這是否為騙人？哪個騙得嚴重？ 

 

麥怡安：工業住宅是騙政府的。 

 

張老師：那消費者有沒有被騙呢？有些是知道但是貪便宜，但是有些工業住宅的

廣告是字很小或者不寫，像是陽光 PARK。房地產是個騙人的市場，這是

房地產市場最嚴重的問題，騙人比炒房還更嚴重。只要不騙人是否是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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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基本道理，這個影響又多少呢？所有東西都要經過法律的規範，正

義可以是很抽象的，或者是在法律框架下是正義在框架外是不正義？(違

法)正義有時候不再法律的框架下，像是騙人，這是基本道德，道德並非

法律，沒有在法律提及的很可能是根本不該講，這都是很有趣的討論。作

為一個專業者，應該知道甚麼是最關鍵的(資源的有效利用)，那些問題的

層次跟背後原因打下去能夠解決問題，這才是內行人。台北有個豪宅稅(大

概 4000 多筆)，之前還收到一些屋主說為什麼沒被收到豪宅稅，因為若一

旦貼上豪宅就會身價上漲，只需繳點稅就會有認證；但在我任內有囤房稅

以及其他稅制調整等等，當時一些被收豪宅稅的反而問為何被收豪宅稅

(因為稅漲十倍)，因此 2014 年開始的房價下跌是從豪宅開始的，所以若

沒有找到關鍵便很難解決問題。 

 

張玥淳：房屋正義我想到有個問題，老師說居住正義在講尊嚴，但把房子定義為

社會住宅，這有保障尊嚴嗎？沒有錢的人有房子就會很開心，但在吵的是

中間一層人，就是住在社會住宅裡面但旁邊又是豪宅，因此感受到了一種

差別才會有心理落差。在北京同一個小區會有都更拆遷，會有新的房子在

五環邊，以市區房換成另一個房，同個小區就會有拆遷戶過癌，但他們原

本住在平房，然後他們的尊嚴感覺好像是…。 

 

張老師：這好像是得了便宜還賣乖，台灣跟大陸有很多例子，住在那邊當然有尊

嚴，而且以台灣來說現在的社會住宅的標準更好，租金也比較便宜，很多

人還抽不到籤，這些人反對真的不太好。哪些人被保障，好的政府應該判

斷他們講的道理，社會上仍然是要有是非之分，目前是沒有的。研究者要

用心中一把尺來分清楚是非對錯，若後來只是回到聲音大就對或者投票表

決，社會正義是沒有投票的。另外還有價值觀的問題，這當然會有一些差

別，但基本的價值觀應當沒有太大落差，否則社會很難達到基本共識，雖

然捍衛多元價值但仍有些需求基本共識，有些是因為來自不同的環境所造

成的，是比較難去被回答的問題，但最終解法可能來自多元的價值(尊重)

來解決不過基本無解，像是都更。這隱含正義、目標等等的問題，若目標

能夠涵蓋不同的價值觀在內，若目標是僵硬固定的就不好。 

 

張芳清：剛剛提到居住保障上，針對尊嚴來想，是比較偏主觀上的層面？ 

 

張老師：可以有最低的居住標準。 

 

張芳清：尊嚴其實是來自主觀的想法，但是要保障是要從客觀的角度，像是「逆

光台北」宋勤美可能受到居住而有人格上的問題，當然每個人都有不同的

狀況，客觀上的保障中的最低居住標準外還有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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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老師：第一個是最低的居住水準，每個階段、社會會因為所得等有不同的標準，

最近在討論居住標準有很大爭議，像是幾房幾廳面積等均是，還是衛浴廁

所？不過有些標準很難訂，要看怎麼討論；另外一個是居住的文化、歷史，

常講的例子是蘭嶼地下屋，主政者蓋了兩層樓的國宅但蘭嶼人卻拿來養猪，

因為蘭嶼人住的地下屋是有其意義的。因此居住尊嚴除了最低水準外，還

有居住的歷史文化脈絡。像是在南京時號稱六朝古都，但現在卻是高樓大

廈跟深圳一樣。這種背後的歷史文化脈絡雖然抽象，但這才是尊嚴之所在。

在台北還有些歷史脈絡但在大陸有很多多拆掉，有的很多是山寨版，不過

居住尊嚴從具體到抽象其實很難談，相信在居住正義裡面是很難被討論

的。 

 

張老師：回到逆光的台北，住宅有很多的面向，像是值錢，或者是住得舒不舒服，

還有居住品味，居住品味跟尊嚴的道理一樣，但台灣對此比較不熟，對居

住的賺錢是比較在行，但在居住的階級也是很清楚。 

麥怡安：國宅 10 坪很舒適，為什麼說得很痛苦？以前我也只住 5 坪，住得很開

心，這顯然是習慣很差。 

 

張老師：小而美也是可以很溫馨。 

 

麥怡安：這可能尊嚴、環境教育等，這可能是為了凸顯人物性格。其實感觸很深，

這本書所描述得 20 年剛好是我就業的階段。回到自己的經驗，但每個社

會階層都有自己的痛苦，王光群也是很痛苦，只是痛苦的地方不一樣；之

前在推動都市更新的過程中需要跟地主溝通，會發現台灣的老公寓或者社

區會有很多階級而並非只有中產階級，這跟國外的中產階級蔓延至郊區但

在台北市比較沒有，一個老社區可能甚麼都有。在推動過程有有個老保全

跟電視台老闆住在同棟，老保全常常酗酒鬧事，他的保人是我的朋友(同

事)，沒有找其他的親戚朋友，其實各有各得辛苦，鄰居可能是容易被期

待的關係，在都市中有各種的故事。 

 

張老師：這是這本書講的各種不同階段的反射、價值觀等等，這組成了台北的豐

富面貌，從此來看台北是融合了各種不同文化風貌之處。 

 

麥怡安：回到居住尊嚴，回到居住的機會與保障，像是葉國誠跟宋勤美，似乎會

有沒得住的壓力，若能設立制度要能夠保障有若在緊急的時候能住才不會

流落街頭。 

 

  



8 
 

張老師：這是一個很好的居住假設，像是使大家沒有恐懼感，至少能有地方能住，

像是在國外若溫度低於幾度是有避難屋可住，像是美國有許多流浪漢可以

在需要時有地方可住，流浪漢雖然有很多是自願，但某個程度若不想流浪

或生病政府可以使用避難屋照顧，這是一個社會的住宅政策可以使大家有

很多選擇是但在無法選時也能被提供照顧。 

 

趙家涓：會覺得很像台灣的現象，許多年輕人希望一輩子住在好一點房子，若給

社會住宅或者國宅可能還不要，看能不能打拚以住到更好的房子，小說中

的宋勤美住在國宅會有點自卑且一輩子都在找王光群或者看王光群的房

子很羨慕，其實反映了年輕人或者其他年齡層都有這樣的希望。 

 

谷元：雖然作者盡量不凸顯社會階級的問題，但是從書中所描寫的房子還是可以

很明顯的將人區分成兩端，這是一個透過價格將人區分的方式，雖然林惠

安對於這樣的房子可能是來自於守衛的森嚴，但還是描寫了因為錢的多寡

而決定人的階級，另外也可感受到 1990 前後階級開始不一樣，從以前還

有三房兩廳或者四房兩廳的描述到故事較高潮時房子的階級壁壘分明，就

好像是大前研一所講的 M世代；只是無論是賴佳荃還是王光群，他們的階

級意識也並不是相當強烈，像是賴佳荃還是願意與葉國誠交談，像是葉國

誠在麥當勞打的第三通電話便是打給賴佳荃，而王光群對他的輕視是來自

於日後的成就，這多少也和王光群本身小時貧窮租屋而因為苦讀而考上台

大，賴佳荃本身的家庭也是公務員，因此本書的階級問題並不是相當嚴重；

對比《下一個家在何方》，像是書中有位白人男性叫做奈德，他便說他不

會住到北邊的黑人區，密爾瓦基的北方主要是黑人居住的地方，原本美國

的種族意識就很嚴重，再加上在1930的大遷徙時有更多的黑人遷往北方，

但是就如同《城市的勝利》所提到的底特律一樣，這些北方的鐵鏽地帶在

1970 年代開始衰敗，使得生活更加不順，更促使階級之間的問題，相比

之下台灣的階級問題還不是那麼嚴重。 

 

張老師：《逆光的台北》反射出台北的多元面貌，但跟美國來比他們的階級是更

嚴重的，在台北人不會有太大的差別，像是帝寶旁邊還是有比較破舊的房

子，在混居情況下階級意識並不會太深刻，這當中雖然有深刻的描述，但

在實際情況下還是不像美國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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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討論】  

導讀  

Solomon(1970). Housing the Urban Poor : Chapter 2 The Choice of a Housing Policy 

報告人：羅子涵(參見投影片)   

 

文章摘要： 

1.前言 

2.如何選擇最佳的住宅策略 

3.國家的住房目標 

4.替代住宅策略 

5.政策約束 

6.評估替代策略 

7.衡量住宅政策績效：利益和成本 

 

 

心得與討論： 

羅子涵：這章節主要討論美國聯邦政府在解決住宅上的政策，作者以經濟學的角

度來討論問題，住宅政策透過成本模型分析可以達到最有效的分配，使每

個美國人能達到最基本的住宅需求。上節課提到台灣當前百分之 90 是由

私人提供，政府提供的量很少，這使台灣的住宅市場為完全市場導向為主。

在有限資源下政府不要將所有資源都拿去興建社會住宅而是解決其他市

場上問題，這會比興建設會住宅的效益更大。不過美國與台灣思考的面相

不一樣，最終造成資源浪費或者沒有效率的情形。 

 

張老師：這本是很早期的書，是在講美國的住宅政策，這章後面附錄是技術部分

但一般同學對此並不是很有興趣，不過主要是強調一個經濟學家是怎麼看

待住宅政策的資源分配：最大的討論點在於資源的分配，經濟學說的是如

何有效分配，政策也是，但是問題在於選擇哪個政策、資源放多少，這裡

面有五個步驟，第一個是要怎麼找到目標與政策、主目標、次目標等；再

者替代方案很重要，若是一個專業者就會有很多替代方案，而且每個方案

都有利弊得失，最常講的是供給面與需求面，像是住宅政策中的住宅的補

貼與住宅的非補貼或者像是人口政策、區域政策，像是捷運興建這種交通

政策；但有些是透過非補貼或者補貼來處理，像是假設違建都不產生出來、

住宅標準符合等等，有很多東西是透過非補貼來處理。通常經濟學家是需

求面補貼大於供給面補貼，需求面是直接補貼要補貼的，供給面補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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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滴漏現象，通常資源分配會需求面上。但有些需求面無法解決所以需

要供給面像是社會住宅，這隱含著資源的多寡。需求面或供給面又有很多

方法像是需求面有租金補貼，供給面像是建新房或者舊房整建維護。每個

決策都是資源分配要放多少，當然也須了解資源的限制，然後再評估替代

方案；再者是決策像是成本效益分析，當然現在還包括非量化分析，不過

這是很典型的經濟學者或者美國在制定國家政策的邏輯及經驗心得，台灣

與美國不一樣在其邏輯性很強，台灣的住宅政策一般都缺乏。台灣較多為

供給面因為比較不會傷到既得利益者，像是增加社會住宅，這樣使開發商

不會有太大壓力，又讓弱勢者可以看到實體而有一些感受，這是由選舉產

生的效果。 

 

導讀  

下一個家在何方，馬修．戴斯蒙 

報告人：辛佩霓(參見投影片) 

報告摘要： 

1. 作者簡介 

2. 本書概述 

3. 人物關係 

4. 章節案例 

5. 結論 

 

張老師：第一個想法是美國底層真的太悲慘，要在台灣找到這樣的社會真的很少，

過去從未聽聞，但因為沒有對此做過研究所以不知道。由於有做過調查而實際去

看過所以很有感覺，台灣是真的很少有這種事，尤其是驅離這件事，台灣是還沒

到這樣的狀況。從中來看理搾窮人是非常好賺錢的，賺有錢人還不是很好賺，但

這種窮人自己剝削窮人更痛心而難以描述。這因為是一個實際的狀況，可以了解

底層的狀況以及如何生存，不過還好社會福利有在運作以及一些補貼等。這位社

會學者最後提出租屋券比較能夠解決問題，當然絕對不是蓋房子，這樣才能真正

幫助底層的人，雖然租屋券還是有問題，但可以給予更多元的方式，這才比較符

合公平效率，這完全符合經濟學家的想法，通常社會學家不是這樣講的，這個社

會學家因為相當深入後回歸到自己的感觸。由於要做此調查他深入了這個社會，

一開始這些窮人是不歡迎的，但還是努力跟他們做朋友。這種現場直擊的感覺讓

人感覺很深刻，不過這當然跟台灣的狀況很不一樣，這有點悲慘世界的感覺，無

論是租屋還是有房子住，但這種窮人的生活下，房東對窮人的壓榨上是相當明顯

的，有時覺得不知該怎麼說。在三四十年前有看過一本書叫做《六個墨西哥家人

家庭》，這是以人類學為出發點，研究者和這些窮人家庭共同生活了五六年並記

錄下來。人類學家跟社會學家是不一樣的，人類學家是融入，社會學家則是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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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立並觀察，這兩個的角度是不一樣，但一樣的是現場直擊，之前台大社會系有

學生是在寫酒家女的故事，寫那些賣淫的故事甚至還讓自己成為一份子，很多東

西都付出相當代價。 

 

谷元：我認為本書其實不一定真的反對公共住宅的建設，雖然文中提到聖路易那

個公共住宅只使用了十八年，其最主要原因是沒有維護，而維護的資金則已被斷

絕，公共住宅本身不一定是很糟的，若沒去維護衰老的速度會更快；再來提到租

屋券，基本上我很認同作者的想法，剛剛提到的房租多了 100 美元的案例其實是

因為公允租金的算法而來的，因為公允租金會將較好跟較貧窮的郊區都納入一起

計算，因此作者提出要利用大數據去更準確的算出當地的租金多少，以避免多餘

的浪費，而且這個浪費反而會使一年有幾十萬的人無法受到補助。只是在租屋券

能不能改變甚麼其實是有很大的疑問的，在《城市的勝利》中也提到了租屋券的

實驗，透過租屋券讓貧窮的人住在富有的區域以及貧窮的區域看有甚麼改善，但

結果僅是讓住在富有的區域的人住的條件變得比較好，其他還是沒有甚麼改善，

因此《城市的勝利》的作者在懷疑租屋券是否能夠改變人。這本書所講的故事其

實房東跟房客都是有屬於自己的壓力，像是房東舍蓮娜在某個月突然被扣了水費

之類的費用導致帳戶幾乎沒有錢，雖然對比去牙買加旅遊或者去賭場賭一把，但

是房東本身也可能過得很辛苦，另外在驅離上房東首先會面臨的是租屋的空窗期，

再來驅離本身也會有一些手續要完成。驅離有分五天、二十八天無理由以及當日

直接驅離的，只是這要負擔大概六百美元的費用，房東本身自己並不是沒有屬於

自己的問題。另外最嚴重的應該是在房客的問題，受限於美國自己的兩黨制所展

現的政策問題，以工代賑是誕生於保守黨再次執政之結果，本來是可以直接領聯

邦救濟金，但之後則改成需要每月工作三十小時才能，而書中所提的人物大部分

是領 W-2，這都是有些障礙。另外雖然聯邦救濟金有六百二十八美元，但是除了

房租以外尚要負擔瓦斯費或者電費等等，如果發生偷電可能會有二百美元甚至是

上萬元的支出不等，這些都是窮人無法負擔的，若窮人因為其他費用將會使生活

左支右絀，有可能會欠房租，而且一些基本支出也會付不出來。從兩千年開始房

租雖然不一定有漲，但是他們的生活基本費用卻漲了百分之五十。 

 

 

張老師：書的內容很多，我想分享的是他山之石可否攻錯?重要是回到台灣的情

況下有甚麼樣的想法。當然有些東西是無法直接對照，但台灣的租屋市場上其實

也有一些問題，若不了解租金或者品質狀況如何，以致於我們的租金補貼狀況又

如何。在學術界的立場租屋市場解決的確是居住正義或者是貧富差距上是可以投

入更多資源的，因此在看了這本書後應該會有更深的感觸，無論是租屋市場本身

還是其他。反過來講，在政府的公共住宅政策上，應當反給予租屋有更多的投入，

而不是剛剛所講的一味地蓋房子。剛剛聖路易的例子是很典型的例子，當初還聘

請有名建築師設計成很漂亮的房子，但因為沒有維護最後被炸掉，當看到公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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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掉是很震撼的。美國也是開始從供給面變成由需求面著手，需求面的補貼有很

多種，在台灣的需求面補貼則是透過補助租金而非租屋券，租金補貼是固定的而

美國的則是公允租金補貼，若看巴黎不出售就是公允租金的概念，若透過公允租

金的概念讓不同負擔能力的人負擔不同的租金但享有相同的品質，當然這種講法

跟租屋補貼的系統與方式與台灣比較一致的不一樣，像是台北市是補貼四千塊。

租屋市場是很有趣的，但更在意的應該是讓租屋市場的資訊透明，房東與房客的

關係很清楚，契約的規範也很清楚，不會住在裡面但隨時被趕走，另外也有很多

例子是房客欺負房東；惡房客、惡房東應該要消除讓市場更加友善，台灣的租屋

市場是越來越縮小的，因為租屋的環境很爛，因此迫使大家會去買房子，這是考

量安全性。因此應當是讓大家有自由的選擇之權利，想買房子或者是租房子，像

是瑞典就是寧願住在公宅裡面，即使有權利可購買但也不要，這種讓大家有租屋

的權利而不會有壓力，但在有土斯有財、住者有其屋的想法下也很難有短期的改

變，只是也不要被書中所提的狀況而感到灰心。 

 


